
 
天氣惡劣時須知 
 

 

         1.  隨函附上教育局印製的《暴雨警告信號》單張，請家長仔細閱覽。 
         2.  凡遇有熱帶氣旋、持續大雨或天氣惡劣，請家長及學生留意電台及電視台廣播，若得悉教育局宣佈停  
     課，學生應留在家中，毋須回校。 

         3.  以下為一般安排： 
 

  天氣情況 應採取的行動 
 

熱帶氣旋 
八號預警／八號熱帶氣旋警
告信號 

學校停課： 
（i） 未出門上學的學生，應留在家中。 
（ii） 如在上學途中發出信號，已返抵學校的學生應留在校內，校方
會安排教職員加以照顧，直至在安全情況下，才讓學生回家。 

  ( iii)  如在上課時間發出，校方會在安全情況下，安排學生回家。           

持續大雨 
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

學校停課： 
（i） 未出門上學的學生應留在家中。 
（ii） 如在上學途中發出信號，已返抵學校的學生應留在校內，校方
會安排教職員加以照顧，直至在安全情況下，才讓學生回家。 

（iii）如警告信號在上課期間發出，學校會繼續上課，直至正常放學
時間為止，並在安全情況下，才讓學生回家。 

              4. 其他 

i. 如天氣惡劣，家長可自行決定應否讓子女上學。假如家長認為區內天氣、道路、斜坡或交通仍未完
全恢復正常，可讓子女留在家中。翌日學生回校，須繳交家長或監護人簽署的信件，以茲證明。 

ii. 如因天氣、道路、斜坡或交通情況惡劣，以致學生無法返抵學校或遲到，學生不會受到處分。 

iii. 在特殊情況下，教育局可宣布某個或多個地區的學校停課。遇有這種情況，在該等地區就讀或居住
的學生，均毋須回校上課。 

iv. 如因停課而取消校內考試，學生於隨後一日返校所考之科目，將為原早已編定者，至於受影響而延
期考核之科目，校方會另行安排考試日期。 

        學校如因熱帶氣旋或持續大雨而須停課，並不一定表示原定於該日舉行的公開考試會延期舉行，學生應留意 
        香港考評局透過電台及電視台發出的公布，以獲悉有關安排。 
 


